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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一般要求
1.1　检查各消防设施组件和设备的铭牌、标志、出厂产品合格证、消防产品的符合法定市场准入规则的证明文件、消防电梯的检测合格证、灭火剂的有效期等。
1.2　检查检测用仪器、仪表、量具等的计量检定合格证及有效期。
1.3　查看系统组件和设备、管道、线槽及支吊架等的外观，以及设备和管道有无泄漏现象。
1.4　检查采用绝缘电阻测试仪测量的导线和电缆的线间、线对地间绝缘电阻值的记录；检查采用接地电阻测试仪测量的系统接地电阻值的记录。
1.5　采用核对方式检查时，应与设计、验收等相关技术文件对比。
1.6　应逐项记录各消防设施的检测结果及仪表显示的数据，填写检测原始记录，并与上一次检测的原始记录对比。
1.7　检测过程中采用对讲设备进行联络，完成检测后将各消防设施恢复至正常警戒状态。
2　消防供配电设施
2.1　消防配电
2.1.1　查看消防控制室及各消防设施最末一级配电箱的标志，以及仪表、指示灯、开关、控制按钮。

2.1.2　核对配电箱控制方式及操作程序并进行试验：

2.1.2.1　自动控制方式下，手动切断消防主电源，观察备用消防电源的投入及指示灯的显示。

2.1.2.2　人为控制方式下，在低压配电室应先切断消防主电源，后闭合备用消防电源，观察备用消防电源的投入及指示灯的显示。

2.1.2.3　查看最末一级配电箱运行情况。
2.2　自备发电机组
2.2.1　发电机
2.2.1.1　查看发电机铭牌。
2.2.1.2　自动控制方式启动发电机并用秒表计时，30 s后核对仪表的显示及数据、并观察机组的运行状况，试验时间不应超过1O min。
2.2.1.3　手动控制方式启动发电机，查看输出指标及信号。
2.2.1.4　查看发电机房通风设施。
2.2.2　储油设施
2.2.2.1　查看油位计及油位，按发电机的用油量核对储油箱内的储油量。
2.2.2.2　核对燃油标号。
3　火灾自动报警系统
3.1　火灾探测器
3.1.1　点型感烟探测器
3.1.1.1　采用发烟装置向探测器施放烟气，查看探测器报警确认灯、以及火灾报警控制器的火警信号显示。
3.1.1.2　消除探测器内及周围烟雾，报警控制器手动复位，观察探测器报警确认灯在复位前后的变化情况。
3.1.2　线型光束感烟探测器
3.1.2.1　按照GB 14003-1992《线型光束感烟火灾探测器技术要求及试验方法》（GB 14003-2005 线型光束感烟火灾探测器）附录A中表A1选用滤光片：

a) 减光值＜1.0dB；

b) 在减光值为(1.0～10.O)dB之间依次变换滤光片；

c) 减光值＞10dB。

3.1.2.2　分别将上述不同减光值的滤光片，置于相向的发射与接收器件之间、并尽量靠近接收器的光路上，同时用秒表开始计时。在不改变滤光片设置位置的情况下，查看30s内火灾报警控制器的火警信号、探测器报警确认灯的动作情况。
3.1.3　点型、线型感温探测器
3.1.3.1　点型感温探测器
3.1.3.1.1　可复位点型感温探测器，使用温度不低于54 ℃的热源加热，查看探测器报警确认灯和火灾报警控制器火警信号显示；移开加热源，手动复位火灾报警控制器，查看探测器报警确认灯在复位前后的变化情况。
3.1.3.1.2　不可复位点型感温探测器，采用线路模拟的方式试验。
3.1.3.2　线型感温探测器
3.1.3.2.1　可恢复型线型感温探测器，在距离终端盒0.3 m以外的部位，使用55～145 ℃的热源加热，查看火灾报警控制器火警信号显示。
3.1.3.2.2　不可恢复型线型感温探测器，采用线路模拟的方式试验。
3.1.4　火焰(或感光)探测器
3.1.4.1　在探测器监测视角范围内、距离探测器0.55～1.OO m处，放置紫外光波长＜280 nm或红外光波长＞850 nm光源，查看探测器报警确认灯和火灾报警控制器火警信号显示；

3.1.4.2　撤消光源后，查看探测器的复位功能。

3.1.5　可燃气体探测器
3.1.5.1　试验气体的选择应符合下列规定：a）对于专门用于响应甲烷的单一型探测器或含响应甲烷的多用型探测器则用甲烷——空气的混合气体。b)对于响应除甲烷以外可燃气体的探测器，则用丙烷——空气的混合气体。c)对于有特殊要求的探测器，应按有关标准规定由送检单位提供试验气体（标气和容差上、下限试验气体，并持有计量部门的标气检定数据）。

3.1.5.2　向探测器释放对应的试验气体，观察报警响应时限内报警控制器的显示情况。
3.2　手动报警按钮
3.2.1　触发按钮，查看火灾报警控制器火警信号显示和按钮的报警确认灯；

3.2.2　先复位手动按钮，后复位火灾报警控制器，查看火灾报警控制器和按钮的报警确认灯。
3.3　火灾自动报警控制器
3.3.1　火灾报警控制器
3.3.1.1　触发自检键，对面板上所有的指示灯、显示器和音响器件进行功能自检。
3.3.1.2　切断主电源，查看备用直流电源自动投入和主、备电源的状态显示情况。
3.3.1.3　在备用直流电源供电状态下，进行断路故障报警及火警优先功能、二次报警功能检测。

3.3.1.3.1　模拟探测器、手动报警按钮断路故障，查看故障显示。
3.3.1.3.2　断路故障报警期间，采用发烟装置或温度不低于54 ℃的热源，先后向同一回路中两个探测器施放烟气或加热，查看火灾报警控制器的火警信号、报警部位显示及记录。每个探测器检测后，只消音，不复位。
3.3.1.4　用万用表测量火灾报警控制器的联动输出信号。

3.3.1.5 能直接或间接地接收来自火灾探测器及其他火灾报警触发器件的火灾报警信号，发出声、光报警信号，指示火灾发生部位，并予保持；光报警信号在火灾报警控制器复位之前应不能手动消除；声报警信号应能手动消除，但再次有火灾报警信号输入时，应能再启动。 

3.3.1.6 当火灾报警控制器内部，火灾报警控制器与火灾探测器、火灾报警控制器与起传输火灾报警信号作用的部件间发生下述故障时，应能在100s内发出与火灾报警信号有明显区别的声、光故障信号； 

　　a．火灾报警控制器与火灾探测器、手动报警按钮及起传输火灾报警信号功能的部件间连接线断线、短路（短路时发出火灾报警信号除外）； 

　　b．火灾报警控制器与火灾探测器或连接的其他部件间连接线的接地，出现妨碍火灾报警控制器正常工作的故障 ； 

　　c．火灾报警控制器与位于远处的火灾显示盘间连接线的断线、短路； 

　　d．火灾报警控制器的主电源欠压； 

　　e．给备用电源充电的充电器与备用电源之间连接线断线、短路； 

　　f．备用电源与其负载之间连接线断线、短路或由备用电源单独供电时其电压不足以保证火灾报警控制器正常工作； 

　　g．仅使用打印机作为记录火灾报警时间手段的火灾报警控制器的打印机连接线断线、短路。 

　　对于 a、b、c类故障应指示出部位，对 d、e、f、g类故障应指示出类型。声故障信号应能手动消除（如消除后再来故障不能启动。应有消音指示），光故障信号在故障排除之前应能保持；故障期间，如非故障回路有火灾报警信号输入，火灾报警控制器应能发出火灾报警信号。 

　3.3.1.7火灾报警控制器应有本机检查功能（以下称自检）。火灾报警控制器在执行自检功能时，应切断受其控制的外接设备。如火灾报警控制器进行每次自检所需时间超过l min或其不能自动停止自检功能，自检期间，如非自检回路有火灾报警信号输入，火灾报警控制器应能发出火灾报警声、光信号。 

3.3.1.8 火灾报警控制器应具有显示或记录火灾报警时间的计时装置，其日计时误差不超过30s；仅使用打印机记录火灾报警时间时，应打印出月、日、时、分等信息。 

3.3.1.9火灾报警控制器应能对其面板上的所有指示灯、显示器进行功能检查。
3.3.1.10　系统复位，恢复到正常警戒状态。

3.3.2　火灾报警显示盘
3.3.2.1在火灾报警控制器的检测过程中，同时查看火灾显示盘的显示。

3.3.2.2能接收来自火灾报警控制器的火灾报警信号，发出声、光报警信号，指示火灾发生部位，并与保持；光报警信号在火灾报警控制器复位之前不能手动消除，并有消音指示，但再次有火灾报警信号输入时，应能再启动。

3.3.3　消防联动控制设备

3.3.3.1　对面板上所有的指示灯、显示器和音响器件进行功能自检。
3.3.3.2　切断主电源，查看备用直流电源自动投入和主、备电源的状态显示情况。
3.3.3.3　在备用直流电源供电状态下，进行下列检测：

3.3.3.3.1　核对消防控制设备的联动控制功能和逻辑控制程序。
3.3.3.3.2　在接线端子处，模拟消防联动控制设备与输入/输出模块间连线的断路、短路故障并用秒表计时，查看声、光故障报警信号。
3.3.3.3.3　远程手动启动各联动控制消防设备，查看控制信号的传输；系统复位。

3.3.3.4消防联动控制设备在接收到火灾报警信号后应在3s内发出联动信号。特殊情况需要设置延时时间时，最大延时时间不应超过10min。如有关标准、规范另有规定，应按有关标准、规范执行。

3.3.3.5消防联动控制设备在接收到火灾报警信号后，应按有关标准所规定的逻辑关系和要求输出和显示相应控制信号，完成下列功能：

a)输出切断火灾发生区域的正常供电电源、接通消防电源的控制信号。

b)输出能控制室内消火栓系统消防水泵的启动和停止的控制信号，接收反馈信号并显示其状态，应能显示启泵按钮所处的位置。

c)输出能控制自动喷水和水喷雾灭火系统的启动和停止的控制信号，接收反馈信号并显示其状态，应能显示水流指示器、报警阀以及其他有关阀门所处状态。

d)能在管网气体灭火系统的报警、喷洒各阶段发出相应的声、光警报信号。声信号能手动消除；在延时阶段应能输出关闭防火门、窗，停止空调通风系统关闭有关部位的防火阀的控制信号，接收反馈信号并显示其状态。

e)输出能控制泡沫灭火系统的泡沫泵和消防水泵的启动和停止的控制信号，接收反馈信号并显示其状态。

f)输出能控制干粉灭火系统的启动和停止的控制信号，接收反馈信号并显示其状态。

g)输出能控制防火卷帘门的半降、全降的控制信号，接收反馈信号并显示其状态。

h)输出能控制平开防火门的控制信号，接收反馈信号并显示其状态。

i)输出能停止有关部位的空调通风、关闭电动防火阀的控制信号，接收反馈信号并显示其状态。

j)输出能启动有关部位的防烟、排烟风机和排烟阀的控制信号，接收反馈信号并显示其状态。

k)输出能控制常用电梯，使其自动降至首层的控制信号，接收反馈信号并显示其状态。

l)输出能使受其控制的火灾应急广播投入工作的控制信号。

m)输出能使受其控制的应急照明系统投入工作的控制信号。

n)输出能使受其控制的疏散、诱导指示设备投入工作的控制信号。

o)输出能使受其控制的警报装置投入工作的控制信号。

3.3.3.6消防联动控制设备应能以手动或自动两种方式完成4.2.5条所规定的各项功能，能指示手动或自动操作方式的工作状态。在自动方式操作过程中，手动插入操作优先。处于手动操作方式时如要进行操作，必须用密码或钥匙才能进行操作。
3.3.3.7　恢复至正常警戒状态。
3.3.4　可燃气体报警控制器
3..3.4.1触发自检键，对面板上所有的指示灯、显示器和音响器件进行功能自检，检查时输出控制接点不应动作。

 3.3.4.2　切断主电源，查看备用直流电源自动投入和主、备电源的状态显示情况。
3.3.4.3　能直接或间接地接收来自可燃气体探测器及其他报警触发器件的报警信号，发出声、光报警信号，指示报警部位并予以保持。声报警信号应能手动消除，再次有报警信号输入时应能发出报警信号。
3.3.4.4有下列情形之一时，可燃气体报警控制器应能在100s内发出与可燃气体报警信号有明显区别的声、光故障信号；

a)可燃气体报警控制器与可燃气体探测器及所连接的报警触发器间连接线断路、短路；

b)可燃气体探测器内部元件失效；

c)可燃气体报警控制器主电源欠压；

d)给可燃气体报警控制器备用电源充电的充电器与备用电源之间连接线断断路短路；

e)可燃气体报警控制器与其备用电源之间连接线断路

对于a)、b)类故障应指示出部位，c) d) e)类故障应指示出类型；声故障信号应能手动消除，光故障信号在故障存在期间应能保持；故障期间，如非故障回路有可燃气体报警信号输入，可燃气体报警控制器应能发出可燃气体报警信号

3.3.4.5查看可燃气体报警控制器记录可燃气体报警时间的功能，计时装置的日计时误差不应超过30s。

3.3.4.6　在备用直流电源供电状态下，进行下列检测：

3.3.4.6.1　模拟可燃气体探测器断路故障，查看故障显示，恢复系统警戒状态。
3.3.4.6.2　向非故障回路的可燃气体探测器施加试验气体，查看报警信号及报警部位显示。

3.3.4.6.3　触发消音键，查看报警信号显示。

3.3.4.7　系统复位，恢复到正常警戒状态。
3.4　火灾警报装置
3.4.1　未设置火灾应急广播的火灾自动报警系统，应设置火灾警报装置。

3.4.2火灾警报装置宜设置在各楼层走道靠近楼梯出口处。警报装置宜采用手动或自动控制方式。

3.4.3使用数字声级计测量背景噪音的最大声强。

3.4.4输入控制信号，测量声警报的声强，具有光警报功能的，查看光警报。
4　消防给水
4.1　消防水池
4.1.1　查看水位及消防用水不被他用的设施。

4.1.2　查看补水设施；寒冷地区查看防冻设施。

4.1.3  供消防车取水的消防水池应设取水口或取水井，其水深应保证消防车的消防水泵吸水高度不超过6m.

4.2　消防水箱
4.2.1　查看水位及消防用水不被他用的设施。

4.2.2　消防水泵启动后，查看水位是否上升。

4.2.3　寒冷地区查看防冻设施。
4.3　稳压泵、增压泵及气压水罐
4.3.1　查看进出口阀门开启程度。
4.3.2　核对启泵与停泵压力，查看运行情况。

4.4　消防水泵
4.4.1　查看水泵和阀门的标志。
4.4.2　转动阀门手轮，检查阀门状态。
4.4.3　在泵房控制柜处启动水泵，查看运行情况。

4.4.4　在消防控制室启动水泵，查看运行及反馈信号。
4.5　水泵控制柜
4.5.1　查看仪表、指示灯、控制按钮和标识。

4.5.2　模拟主泵故障，查看自动切换启动备用泵情况，同时查看仪表及指示灯显示。

4.6  水泵接合器

4.6.1  查看标志牌、止回阀。
4.6.2  转动手轮查看控制阀及泄水阀。

4.6.3  寒冷地区查看防冻措施。

4.6.4  用消防车等加压设施供水时，查看系统压力变化
5　消火栓 消防炮
5.1　室内消火栓
5.1.1　查看标志、箱体、组件及箱门。
5.1.2　查看栓口位置。

5.1.3  室内消火栓栓口处的出水压力大于0.5MPa时，应设置减压设施；静水压力大于1.0MPa，时，应采用分区给水系统。
5.2　室外消火栓
5.2.1　查看消火栓外观。
5.2.2　出口处安装压力表，打开阀门，查看出水压力。
5.2.3　寒冷地区查看防冻措施。
5.3　消防炮(水炮、泡沫炮)

5.3.1　查看外观，转动手轮，查看入口控制阀。

5.3.2　人为操作消防炮，查看回转与仰俯角度及定位机构。
5.4　启泵按钮
5.4.1　查看外观和配件。
5.4.2　触发按钮后，查看消防泵启动情况、按钮确认灯和反馈信号显示情况。

5.5　系统功能
5.5.1　室内消火栓
5.5.1.1　选择最不利处消火栓，连接压力表及闷盖，开启消火栓，测量栓口静水压力。
5.5.1.2　连接水带、水枪，触发启泵按钮，查看消防泵启动和信号显示，测量栓口静水压力。
5.5.1.3　按设计出水量开启消火栓，测量最不利处消火栓出水压力。
5.5.1.4　按设计出水量开启消火栓，测量最有利处消火栓出水压力。
5.5.1.5　系统恢复正常状态。
5.5.2　消防炮
5.5.2.1　触发启泵按钮，查看消防泵启动和信号显示，记录炮入口压力表数值。
5.5.2.2　具有自动或远程控制功能的消防炮，根据设计要求检测消防炮的回转、仰俯与定位控制。
6　自动喷水灭火系统
开始检测前，查看系统的控制方式。
6.1　报警阀组
6.1.1　湿式报警阀组
6.1.1.1　查看外观、标志牌、压力表；

6.1.1.2　查看控制阀，查看锁具或信号阀及其反馈信号。
6.1.1.3　打开试验阀，查看压力开关、水力警铃动作情况及反馈信号。
6.1.1.4　恢复正常状态。
6.1.2　干式报警阀组
6.1.2.1　同6.1.1.1～6.1.1.3条。

6.1.2.2　缓慢开启试验阀小流量排气，空气压缩机启动后关闭试验阀，查看空气压缩机的运行情况、核对启停压力。
6.1.2.3　恢复正常状态。
6.1.3　预作用报警阀组
6.1.3.1　同6.1.1.1条、6.1.1.2条。

6.1.3.2　充气装置按6.1.2.2条检验。

6.1.3.3　关闭报警阀入口控制阀，消防控制设备输出电磁阀控制信号，查看电磁阀动作情况及反馈信号。

6.1.3.4　恢复正常状态。
6.1.4　雨淋报警阀组
6.1.4.1　同6.1.1.1条、6.1.1.2条。

6.1.4.2　电磁阀按6.1.3.3条检验。

6.1.4.3　当系统采用传动管控制时，核对传动管压力设定值；气压传动管的供气装置按6.1.2.2条检验。
6.1.4.4　恢复正常状态。
6.2　水流指示器
6.2.1　查看标志及信号阀,水流指示器应使电器元件部位竖直安装在水平管道上侧，其动作方向应和水流方向一致.

6.2.2　开启末端试水装置，查看消防控制设备报警信号；关闭未端试水装置，查看复位信号。
6.3　喷头
6．3．1查看外观。

6．3．2闭式系统的喷头，其公称动作温度宜高于环境最高温度30℃。

6．3．3自动喷水—泡沫联用系统应采用洒水喷头。

6.4　末端试水装置
6.4.1末端试水装置应由试水阀、压力表以及试水接头组成，查看阀门、压力表、试水接头。

6.4.2末端试水装置应便于操作，且应有足够排水能力的排水设施。
6.5　系统功能
6.5.1　湿式系统
6.5.1.1　开启最不利处末端试水装置，当湿式报警阀进口水压大于0，14 MPa、放水流量大于1 L／s时，报警阀应及时启动；带延迟器的水力警铃应在5—90s内发出报警铃声，不带延迟器的水力警铃应在15s内发出报警铃声，压力开关应及时动作，并反馈信号。查看压力表显示；查看水流指示器、压力开关和消防水泵的动作情况及反馈信号。
6.5.1.2　测量自开启末端试水装置至消防水泵投入运行的时间。
6.5.1.3　用声级计测量水力警铃声强值。

6.5.1.4　系统恢复正常。
6.5.2　干式系统
6.5.2.1　开启最不利处末端试水装置控制阀，查看水流指示器、压力开关和消防水泵、电动阀的动作情况及反馈信号，以及排气阀的排气情况。
6.5.2.2　测量自开启末端试水装置到出水压力达到0.05 MPa的时间。
6.5.2.3　系统恢复正常。
6.5.3　预作用系统
6.5.3.1　先后触发防护区内两个火灾探测器，查看电磁阀、电动阀、消防水泵和水流指示器、压力开关的动作情况及反馈信号，以及排气阀的排气情况。

6.5.3.2　报警后2 min打开末端试水装置，测量出水压力。
6.5.3.3　用声级计测量水力警铃声强值。

6.5.3.4　系统恢复正常。
6.5.4　雨淋系统
6.5.4.1　并联设置多台雨淋阀的系统，核对控制雨淋阀的逻辑关系。
6.5.4.2　自动和手动方式启动的雨淋阀，应在15s之内启动：公称直径大于200mm的雨淋阀调试时，应在60s之内启动．当报警水压为o，05MPa，水力警铃应发出报警铃声。先后触发防护区内两个火灾探测器或为传动管泄压，查看电磁阀、消防水泵及压力开关的动作情况及反馈信号。
6.5.4.3　用声级计测量水力警铃声强值。

6.5.4.4　不宜进行实际喷水的场所，应在试验前关严雨淋阀出口控制阀。
6.5.4.5　系统恢复正常。
6.5.5　水幕系统
6.5.5.1　自动控制系统同6.5.4.2条～6.5.4.5条。
6.5.5.2　人为操作系统查看控制阀及压力表。

6.5.6　水喷雾系统
同6.5.4条。

7　泡沫灭火系统
7.1供水设施、启泵按钮

应符合4.4条、4.5.4条。

7.2泡沫液贮罐

7.2.1罐体或铭牌、标志牌上应清晰注明泡沫灭火剂的型号、配比浓度、泡沫灭火剂的有效日期和储量。

7.2.2储罐的配件应齐全完好，液位计、呼吸阀、安全阀及压力表状态应正常。

7.3比例混合器

7.3.1应符合设计选型；液流方向应正确。

7.3.2阀门启闭应灵活，压力表应正常。

7.4泡沫产生器

7.4.1应符合设计选型。

7.4.2吸气孔、发泡网及暴露的泡沫喷射口，不得有杂物进入或堵塞；泡沫出口附近不得有阻挡泡沫喷射及泡沫流淌的障碍物。

7.5泡沫栓

阀门启闭应灵活。

7.6泡沫喷头

应符合设计选型，吸气孔、发泡网不应堵塞。
7.7系统功能

应能按设定的控制方式正常启动泡沫消防泵，比例混合器、泡沫产生器、泡沫枪，以及喷发的泡沫应正常。
8　气体灭火系统
8.1　瓶组与储罐
8.1.1　查看外观、铅封、压力表和标志牌及称重装置。
8.1.2　操作选择阀的手动装置，打开后再复位。
8.1.3　对二氧化碳灭火系统，按灭火剂储瓶内二氧化碳的设计储存量，设定允许的最大损失量。采用拉力计，向储瓶施加与最大允许损失量相等的向上拉力，查看检漏装置能否发出报警信号。
8.1.4　对低压二氧化碳储罐，查看制冷装置及温度计。
8.2　喷嘴
查看外观。

喷嘴孔口应无堵塞
8.3　气体灭火控制器
8.3.1　对面板上所有的指示灯、显示器和音响器件进行功能自检。
8.3.2　将控制方式设定在手动，然后转换为自动，分别查看控制器的显示。
8.3.3　切断主电源，查看备用直流电源的自动投入和主、备电源的状态显示情况。
8.3.4　在备用直流电源供电状态下，模拟下列故障并查看控制器的显示：

8.3.4.1　火灾探测器断路。
8.3.4.2　启动钢瓶的启动信号线断路。

8.3.4.3　选择阀后主管道上压力讯号器的接线短路。
8.3.5　故障报警期间，采用发烟装置或温度不低于54℃的热源，先后向同一回路中两个探测器施放烟气或加热，查看火灾报警控制器的显示和记录用万用表测量联动输出信号。
8.3.6　断路状态下，查看继电器输出触点，并用万用表测量触点“C”与“NC”间、“C”与“NO”间的电压。

8.3.7　全部复位，恢复到正常警戒状态。
8.4　系统功能
8.4.1　查看防护区内的声光报警装置，入口处的安全标志、声光报警装置，以及紧急启、停按钮。
8.4.2　模拟自动启动试验时，应先关断有关灭火剂贮存容器上的驱动器，安上相适应的指示灯泡，压力表或其他相应装置，再使被试防护区的火灾探测器接受模拟信号，试验时应符合下列规定：

8.4.2.1指示灯泡显示正常或压力表测定的气压足以驱动容器阀和选择阀。

8.4.2.2有关的声、光报警装置均能发出符合设计要求的正常信号。

8.4.2.3有关的联动设备动作正确，符合设计要求。系统设定在自动控制状态，拆开该防护区启动钢瓶的启动信号线、并与万用表连接。将万用表调节至直流电压档后，触发该防护区的紧急启动按钮并用秒表开始计时，测量延时启动时间，查看防护区内声光报警装置、通风设施、以及人口处声光报警装置等的动作情况，查看气体灭火控制器与消防控制室显示的反馈信号。完成试验后将系统恢复至警戒状态。
8.4.3　先后触发防护区内两个火灾探测器，查看气体灭火控制器的显示。在延时启动时间内，触发紧急停止按钮，达到延时启动时间后查看万用表的显示及相关联动设备。完成试验后将系统恢复至警戒状态。
8.4.4模拟喷气的试验应符合下列条件：a）卤代烷灭火系统模拟喷气试验不应采用卤代烷灭火剂，宜采用氮气进行，氮气贮存容器与被试验的防护区用的灭火剂贮存容器的结构、型号、规格应相同。连接与控制方式应一致，充装的氮气压力和灭火剂贮存压力应相等，氮气贮存容器数不应小于灭火器贮存容器数的20%，且不得少于一个。b）二氧化碳灭火系统应采用二氧化碳灭火剂进行模拟喷气试验，试验采用的贮存容器数应为防护区实际使用的容器总数的10%，且不得少于一个。C）模拟喷气试验宜采用自动进行。模拟喷气试验的结果应符合下列规定：a）试验气体能喷入被防护区内，切应能从被防护区的每个喷嘴喷出。b）有关控制阀门工作正常。C）有关声、警信号正确。D） 贮瓶间内设备和对应防护区内的灭火剂输送管道无明显损坏和机械性晃动。

9　机械加压送风系统
9.1　控制柜
9.1.1　查看标志、仪表、指示灯、开关和控制按钮。

9.1.2　按钮启停每台风机，查看仪表及指示灯显示情况。
9.2　风机
9.2.1　查看外观和标志牌。
9.2.2　控制室远程手动启、停风机，查看运行及信号反馈情况。
9.3　送风阀
9.3.1　查看外观。
9.3.2　手动、电动开启，手动复位，查看动作和信号反馈情况。

9.4　系统功能
9.4.1　自动控制方式下，分别触发两个相关的火灾探测器，查看相应送风阀、送风机的动作和信号反馈情况。
9.4.2　采用微压计，在保护区域的顶层、中间层及最下层，测量防烟楼梯间、前室、合用前室的余压。

9.4.3　全部复位，恢复到正常警戒状态。
10　机械排烟系统
10.1　控制柜
同9.1条。
10.2　风机
同9.2条。
10.3　排烟阀、排烟防火阀、电动排烟窗
同9.3条。
10.4　系统功能
10.4.1　自动控制方式下，分别触发两个相关的两个火灾探测器，查看相应排烟阀、排烟风机、送风机的动作和信号反馈情况。通风与排烟合用系统，同时查看风机运行状态的转换情况。
10.4.2　采用风速仪，按下列方法测量排烟风口的风速：

10.4.2.1　小截面风口(风口面积小于0.3 m2)，可采用5个测点。

10.4.2.2　当风口面积大于0.3 m2时，对于矩形风口，按风口断面的大小划分成若干个面积。

10.4.2.3　若风口气流偏斜时，可临时安装一截长度为0.5～1 m，断面尺寸与风口相同的短管进行测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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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4.3　按下列公式计算排烟风口的平均风速：

Vp=(V1+V2+V3+……Vn)/n
式中：Vp——风口平均风速，m/s；

V1、V2、V3、Vn——各测点风速，m/s；

n——测点总数。
10.4.4　按下列公式计算排烟量。
L=3600Vp·F（m3/h）
式中：L——排烟量（m3/h）；

Vp——排烟口平均风速（m/s）；

F——排烟口的有效面积（m2）。

10.4.5　分别触发两个相关的火灾探测器或触发手动报警按钮，查看相应区域电动排烟窗动作情况及反馈信号。
9.4.6　全部复位，恢复到正常警戒状态。

11　应急照明和疏散指示标志

11.1　应急照明
11.1.1　查看外观。
11.1.2　按下列方法切断正常供电电源，用秒表测量应急工作状态的持续时间：

11.1.2.1　自带电源型和子母电源型切断其主供电电源。
11.1.2.2　集中电源型切断其控制器主电源。

11.1.2.3　接在消防配电线路上的应急照明灯具，切断非消防电源。
11.1.3　使用照度计，测量两个疏散照明灯之间地面中心的照度；达到规定的应急工作状态持续时间时，重复测量上述测点的照度。
11.1.4　配电室、消防控制室、消防水泵房、防烟排烟机房、消防用电的蓄电池室、自备发电机房、电话总机房以及发生火灾时仍需坚持工作的其它房间，使用照度计测量正常照明时的工作面照度；切断正常照明后，测量应急照明时工作面的最低照度。
11.1.5　系统复位。
11.2　疏散指示标志
11.2.1　查看外观和位置，核对指示方向。

11.2.2　关闭正常照明，查看发光疏散指示标志的自发光情况，测试亮度。
11.2.3　切断正常供电电源，在灯光疏散指示标志前通道中心处，用照度计测量地面照度；达到规定的应急工作状态持续时间时，重复测量上述测点的照度。

11.2.4用自发光材料制成的提示标志牌及辅助标志牌，其表面任一发光面积的亮度不应小于0.51cd/cm2。文字辅助标志牌表面的最大亮度和最小亮度之比不应超过3:2，图形标志的最大亮度和最小亮度之经不应超过5:2。持续时间不应低于20min

11.2.5　系统复位。
12　应急广播系统
12.1　扩音机
12.1.1　查看仪表、指示灯、开关和控制按钮。

12.1.2　用话筒播音，检查监听效果。
12.2　扬声器
12.2.1检查外观及音响效果。

12.2.2扬声器额定功率不应小于3W。其数量应能保证从一个防火分区内的任何部位到最近一个扬声器的距离不大于25m。走道内最后一个扬声器至走道末端的距离不应大于12.5m.

12.2.3 客房设置的专用扬声器，其功率不宜小于1W。

12.3　系统功能
12.3.1　在消防控制室用话筒对所选区域播音，检查音响效果。
12.3.2　自动控制方式下，分别触发两个相关的火灾探测器或触发手动报警按钮后，核对启动火灾应急广播的区域、检查音响效果。
12.3.3　公共广播扩音机处于关闭和播放状态下，自动和手动强制切换火灾应急广播。

12.3.4火灾应急广播与公共广播合用时，应符合下列要求；

a)火灾时应能在消防控制室将火灾疏散层的扬声器和公共广播扩音机强制转入火灾应急广播状态。b)消防控制室应能监控用于火灾应急广播时的扩音机的工作状态，并应具有遥控开启扩音机和采用传声器播音的功能。C)床头控制柜内设有服务性音乐广播扬声器时，应有火灾应急广播功能。d)应设置火灾应急广播备用扩音机，其容量不应小于火灾时需同时广播的范围内火灾应急广播扬声器最大容量总和的1.5倍。

12.3.5　用声级计测试启动火灾应急广播前的环境噪音，当大于60dB时，重复测量启动火灾应急广播后扬声器播音范围内最远点的声压级，并与环境噪音对比。

13　消防专用电话

13.1　 消防专用电话网络应为独立的消防通信系统。

13.2　消防控制室应设置消防专用电话总机，且宜选择共电式电话总机或对讲通信电话设备。

13.3　用消防专用电话通话，检查通话效果。

13.4　用插孔电话呼叫消防控制室，检查通话效果。

13.5　消防水泵房、自备发电机房、变配电室、空调机房、防排烟机房、消防电梯机房、避难层、灭火控制系统操作室、控制室等应设消防对讲电话。

13.6　 消防专用电话，主机与对讲电话分机通话时不应有交换或转接程序，电话对讲应清晰。

13.7　 查看消防控制室、消防值班室、企业消防站等处的外线电话。
14　防火分隔设施
14.1　防火门
14.1.1　查看外观、关闭效果，双扇门的关闭顺序。

14.1.2　关闭后，分别从内外两侧开启。
14.1.3　开启常闭防火门，查看关闭效果。

14.1.4　分别触发两个相关的火灾探测器，查看相应区域电动常开防火门的关闭效果及反馈信号。

14.1.5　疏散通道上设有出入口控制系统的防火门，自动或远程手动输出控制信号，查看出入口控制系统的解除情况及反馈信号。
14.1.6　全部复位，恢复正常状态。
14.2　防火卷帘
14.2.1　查看外观。
14.2.2　按下列方式操作，查看卷帘运行情况反馈信号后复位。
14.2.2.1　机械操作卷帘升降。
14.2.2.2　触发手动控制按钮。
14.2.2.3　消防控制室手动输出遥控信号。

14.2.2.4　分别触发两个相关的火灾探测器。

14.2.3　恢复至正常状态。
14.3　电动防火阀
14.3.1　查看外观。
14.3.2　手动开启后复位。
14.3.3　分别触发两个相关的火灾探测器，查看动作情况和反馈信号后复位。
15　消防电梯
15.1　触发首层的迫降按钮，查看消防电梯运行情况。
15.2　用秒表测量自首层升至顶层的运行时间。

15.3　消防电梯间应设置前室，前室的门应采用乙级防火门。

15.4　 在首层的消防电梯外壁上应设置供消防队员专用的操作按钮，消防电梯轿厢的内装修应采用不燃烧材料且其内部应设置专用消防对讲电话。在轿厢内用专用对讲电话通话，并控制轿厢的升降。

15.5　消防电梯的底部应设置排水设施，排水井的容量不应小于2m³，排水泵的排水量不应小于10L/s。消防电梯间前室门口宜设置挡水设施。

15.6　消防电梯的动力与控制电缆、电线应采取防水措施。

15.7　具有联动功能的消防电梯，分别触发两个相关的火灾探测器，查看电梯的动作情况和反馈信号。 

15.8　触发消防控制设备远程控制按钮，重复试验。 

15.9　恢复正常状态。

16灭火器

查看放置地点，核对选型及数量。

查看生产日期、维修标志、外观及压力表，核对使用有效期。
灭火器的报废年限,灭火器从出厂日期算起，达到如下年限的，必须报废：

a. 手提式水基型灭火器——6 年；

b. 推车式水基型灭火器——6 年；

c. 手提式（贮压式）干粉灭火器——10 年；

d. 手提式（贮气瓶式）干粉灭火器——10 年；

e.推车式（贮压式）干粉灭火器——10 年；

f.推车式（贮气瓶式）干粉灭火器——10 年；
g.手提式洁净气体灭火器——10 年；

  h.推车式洁净气体灭火器——10 年；

  i.手提式二氧化碳灭火器——12 年；

j. 推车式二氧化碳灭火器——12 年；
图2：矩形风口测点布置





图1：小截面风口测点布置





图3：条缝形风口测点布置





图4：圆形风口测点布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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